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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89945062]第一節 信徒必備的條件 
[bookmark: _Toc89945063]歸依三寶
[bookmark: _Toc89945064]本節總說：歸戒才成佛弟子，是中道行的根基
    歸依三寶  佛法的中道行，不論淺深，必以歸戒為根基。
歸依、受戒，這才成為佛法的信徒──佛弟子，從此投身於佛法，直接間接的開始一種迴邪向正、迴迷向悟的，革新向上的行程。[footnoteRef:5]  [5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：
    三寶，是佛法的總綱。「歸敬三寶」，是進入佛門的初基。三寶的功德，真是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，但如不能歸向三寶，就不能得到，無緣受用，正像不進入公園的大門，就不能領略林園花木的幽勝一樣。所以發心學佛，首先要歸依三寶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278 ~ p.279：
在佛法中，〔1〕〔A〕淨信是入佛之門，〔B〕戒善是學佛之基，〔2〕更深一步的定慧修證，是不能離信戒而有所成就的。〔A〕經上說：「持戒便得不悔，因不悔便得歡悅，因歡悅便得喜，因喜便得止，因止便得樂，因樂便得定」。依戒修定，是合理的向上進修，如順水行舟，容易到達。修定的先要「離（五）欲及惡不善法」，也就是這個意義。有些修習禪定的，為了身體健康，為了神秘感受……，不離欲染，不斷惡法，多在氣息、身體上專注觀想，即使一心相續，能夠不流於邪定，落入魔王眷屬，已經難得了，這不是佛法所要修的（有漏或無漏的）淨定。〔B〕說到慧悟，龍樹說：「信戒無基，憶想取一空，是為邪空」。平等空性的體悟，豈是無信、無戒者所能成就的！
信與戒，人人都在說，而其實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，這所以佛法不能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了！ 
（3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77 ~ p.180：
初〔一〕增上尸羅，心地淨增上，護心令不犯，〔二〕別別得解脫。 
    在道諦的說明中，八正道的體系最完整。但現在依三學來說，說到慧學時，再敘述八正道，以明佛說道品的一貫性。
    〔一〕「初」說「增上尸羅」：尸羅是梵語，意譯為戒，有〔1〕平治，〔2〕清涼等意思。一般聽到戒，就想到戒條，其實這是成文的規制，是因時因地因機而不同的；重要的是戒的實質。戒的力用，是惡止善行。依佛的本意，決非專從法制規章去約束，而要從內心的淨治得來。〔1〕煩動惱亂的內心，為非作惡，那就是熱惱憂悔。如心淨持戒，就能不悔，不悔就能得安樂，所以戒是清涼義。〔2〕又煩惱如滿地荊棘，一定嘉穀不生。心地清淨的戒，如治地去草一樣，這就可以生長功德苗了。
然心地怎能得清淨呢？這就是信，就是歸依。從『深忍』（深切的了解），『樂欲』（懇切的誓願）中，信三寶，信四諦。真能信心現前，就得心地清淨。所以說信是：『心淨為性，……如水清珠，能清濁水』(4.020)。
從此淨信中，發生止惡行善的力量，就是一般所說的『戒體』。所以說到得戒，〔1〕無論是在家的優婆塞、優婆夷戒（八戒，是在家而仰修出家戒的一分）；沙彌、沙彌尼戒（式叉摩那戒，是沙彌尼而仰修比丘尼戒的一分）；比丘、比丘尼戒，起初都是以三歸依得戒的。自願歸依，自稱我是優婆塞等，就名為得戒。〔2〕後來為了鄭重其事，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才改訂為白四羯磨得戒。如沒有淨信，白四羯磨也還是不得戒的。
所以戒是從深信而來的「心地」清「淨」，從心淨而起誓願，引發「增上」力，有「護」持自「心」，使心「不犯」過失的功能。 
    〔二〕戒，也稱為律儀。梵語三跋羅，如直譯應作等護；義譯為律儀，從防護過惡的功能而得名。律儀有三類：一、如真智現前，以慧而離煩惱，就得道共律儀。二、如定心現前，以定而離煩惱，就得定共律儀。三、如淨信（信三寶四諦）現前，願於佛法中修學，作在家弟子，或出家弟子，就得別解脫律儀。從淨治清涼來說，這都是戒；這都是先於戒條，而為法制戒規的本質。
從歸信而得的別解脫律儀，屬於人類。這或是男人，或是女人；或是在家，或是出家；或是成年，或是童年。由於社會關係，生活方式，體力強弱等不同，佛就制訂不同的戒條，如五戒、十戒等，使學者對於身語行為的止惡行善，有所遵循。因此，稱為波羅提木叉，意義為別解脫戒。這是逐條逐條的受持，就能「別別」的「得」到「解脫」過失。
〔三〕〔1〕〔A〕一般重戒律的，大抵重視規制，每忽略佛說能淨內心的戒的本質。〔B〕古代禪師，每說『性戒』，是重視內心清淨，德性內涵的。但偏重證悟的清淨，也不是一般所能得的。〔2〕其實，佛法是『信為能入』，『信為道源』；真切的淨信，誓願修學，才是戒學的根本。] 

[bookmark: _Toc89945065]正論：歸依三寶
[bookmark: _Toc89945066]歸依三寶的共義[footnoteRef:6] [6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2 ~ p.33：
所說歸依者，〔一〕信願以為體；〔二〕歸彼及向彼，依彼得救濟。 
    歸依的要求，歸依的對象，歸依的儀式，都已經說過了。但「所說」的「歸依」，到底是什麼呢？
〔一〕這是〔1〕深切的「信」順，信得這確是真歸依處，的確是能因之而得種種功德的。〔2〕知道三寶有這樣的功德，就立「願」做一佛弟子，信受奉行，懇求三寶威德的加持攝受。歸依，就是「以」此信願「為體」性的。
〔二〕所以受了歸依，〔1〕〔A〕〔a〕就要將自己的身心，「歸」屬「彼」三寶，不再屬於天魔外道了。〔b〕隨時隨地，都要傾「向彼」三寶，投向三寶的懷抱。〔B〕例如迷了路的小孩，在十字街頭亂闖，車馬那麼多，不但迷路，而且隨時有被傷害的危險。正在危急時，忽見母親在他的前面，那時，他〔a〕投向母親的懷抱，〔b〕歸屬於母親而得到平安了。歸依三寶的心情，也應該這樣。〔2〕能這樣，就能「依彼」三寶的威德，「得」到「救濟」。在梵語中，歸依是含有救濟意義的。所以，三寶的功德威力，能加持受歸依的，攝導受歸依的，使他能達到離苦常樂的境地。
總之，〔1〕從能歸依者說，歸依是立定信願，懇求三寶的攝受救濟。〔2〕從所歸依的三寶說，不思議的功德威力，加持受歸依的，引攝眾生，邁向至善的境地。 ] 

[bookmark: _Toc89945067]歸依的要求
    釋尊開始教化時，即教人歸依三寶。
歸依，有依託救濟的意思。〔1〕如人落在水中，發見救生艇，即投託該船而得到救濟。〔2〕歸依三寶，即在生死大海中的有情，信受佛法僧三寶，依止三寶而得到度脫。[footnoteRef:7] [7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 ~ p.4：
有海無邊際，世間多憂苦，流轉起還沒，何處是依怙？ 
    歸依，要有求歸依的誠心。〔1〕如人落在大海中，隨波逐浪，四顧茫茫。在這生死邊緣，見到草束浮漚，也會伸手攀援；聽到風響鳥鳴，也會大聲呼救。求救護的心情，懇切萬分，可說唯有此求生的念頭。那時，如有船隻經過，拋下繩索或救生圈來，還不立刻抓住，盡力攀登船隻嗎？〔2〕求歸依的誠懇，應該如落海者的求生一樣，這才能圓滿成就歸依的勝妙功德。 
    現在，就以浮沈苦海來譬說。世間以眾生為本，有情識、有生命的眾生，是世間的現存事實，所以佛經稱眾生為「有」。每一眾生，向過去看，一生又一生，無邊無際。在沒有了脫生死以前，未來也還是一生又一生，沒個邊際。眾生的生命流（有），無限延續，如大「海」的茫「無邊際」一樣。現在這一生，不過生命大海中泛起的一個浪頭而已。 
    從過去到現在，從現在到未來，一世又一世。在這時間推移的過程中，名為「世間」。眾生在世間，苦多樂少，樂盡苦來，實在是「多憂」多「苦」，所以佛說為：『憂悲惱苦純大苦聚』(1.002)。充滿憂苦的眾生世間，如海中的漩「流」一樣，「轉」來轉去。忽而上生天上人間，忽而下墜地獄、傍生、餓鬼──三途。升「起還」要沈「沒」，沈沒又會浮起，轉來轉去，始終轉不出去。
這樣的流轉苦海，頭出頭沒，還有比這更可悲可痛的嗎？人類〔1〕如落在大海中，隨波逐浪，四顧茫茫，還知道求救求護。〔2〕眾生浮沈生死苦海，怎麼不求救求護，尋求解脫自在，超登彼岸呢！想到這裡，求歸依救護的心情，油然而生，自會懇到迫切起來。然而，「何處是」真歸「依」處，何處是可恃「怙」處呢？總不能亂抓草束浮漚為救生圈呀！ ] 

[bookmark: _Toc89945068]歸依的儀式
〔1〕歸依的心情是內在的，〔2〕但要有形式的歸依，所以學者必自誓說：「我從今日，歸依佛，歸依法，歸依僧」（雜含卷一‧ 三○經）。
[bookmark: _Toc89945069]歸依的對象
〔1〕佛是佛法的創覺者，即創立佛教的領導者；〔2〕法是所行證的常道；〔3〕僧是如實奉行佛法的大眾。如通俗的說，〔1〕佛即是領袖，〔2〕法即是主義，〔3〕僧即是集團。
[bookmark: _Toc89945070]歸依的目的
歸依於三寶，即立願參加這覺濟人類的宗教運動，或作一般的在家眾，或作特殊的出家眾，以堅定的信仰來接受、來服從、來擁護，從事佛法的實行與教化。
經上說：〔1〕佛如醫師，〔2〕法如方藥，〔3〕僧伽如看病者──看護。為了解脫世間的老病死病，貪瞋癡病，非歸依三寶不可。
[bookmark: _Toc89945071]歸依的純一
歸依三寶，即確定我們的信仰對象，從世間的一般宗教中，特別專宗佛法，否定一切神教，認為唯有佛法才能解脫自己，才能救拔有情。所以歸依文說：「歸依佛，永不歸依天魔外道」等。
歸依是純一的，不能與一般混雜的。迴邪向正、迴迷向悟的歸依，決非無可無不可的，像天佛同化，或三教同源論者所說的那樣。[footnoteRef:8] [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藥師經講記》p.141 ~ p.142：
修學佛法的第一課，即是皈依三寶，
皈依了三寶，就不許更皈依邪惡鬼神，及其他各種宗教，因為信仰是專一的。所以說要盡形壽的皈依，信心才有著實的歸宿。否則見這也皈依，見那也皈依，信心泛亂而分散，等於沒有信仰。真正皈依三寶，必須記著！
〔1〕如有人說什麼三教同源，五教同源，即是外道邪說，切不可信！〔2〕或有人說：信了佛不能連財神爺都不要。須知佛法是豐富的寶藏，求財求壽求男女，佛教中樣樣現成，都能滿足眾生的心願；何必供養非佛教的財神？
信佛而不皈依魔外，為皈依三寶最根本的原則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65 ~ p.66：
〔一〕現在的臺灣，「人生佛教」，「人間佛教」，「人乘佛教」，似乎漸漸興起來，但適應時代方便的多，契合佛法如實的少，本質上還是「天佛一如」。「人間」、「人生」，「人乘」的宣揚者，不也有人提倡「顯密圓融」嗎？
〔1〕〔A〕如對佛法沒有見地，以搞活動為目的，那是庸俗化而已，這裏不必多說。〔B〕重要的，〔a〕有的以為「佛法」是解脫道，道德意識等於還在萌芽；道德意識是菩薩道，又覺得與解脫心不能合一，這是漠視般若與大悲相應的經說。〔b〕有不用佛教術語來宏揚佛法的構想，這一發展的傾向，似乎有一定思想，而表現出來，卻又是一切神道教都是無礙的共存，還是無所不可的圓融者。〔c〕有的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而對佛法與異教（佛與神），表現出寬容而可以相通的態度。〔2〕一般的發展傾向，近於印度晚期佛教的「天佛一如」，中國晚期佛教「三教同源」的現代化。〔A〕為達成個己的意願，或許是可能成功的，〔B〕但對佛法的純正化、現代化，不一定有前途，反而有引起印度佛教末後一著（為神教侵蝕而消滅）的隱憂。
〔二〕真正的人菩薩行，要認清佛法不共世間的特性，而「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」，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p.a6：
    〔一〕釋尊之特見，標「緣起無我說」，反吠陀之常我論而興。
〔二〕後期之佛教，日傾向於「真常、唯心」，與常我論合流。〔1〕直就其理論〔A〕觀之，雖融三明之哲理，未見其大失；〔B〕即繩墨之，亦見理未徹，姑為汲引婆羅門（印度教）而談，不得解脫而已。〔2〕若即理論之圓融方便而見之於事行，則〔A〕印度「真常論」者之末流，融神秘、欲樂而成邪正雜濫之梵佛一體。〔B〕在中國者，末流為三教同源論，冥鏹祀祖，扶鸞降神等，無不滲雜於其間。
〔三〕「真常唯心論」，即佛教之梵化，設以此為究竟，正不知以何為釋尊之特見也！ ] 

[bookmark: _Toc89945072]歸依三寶的深義[footnoteRef:9] [9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3 ~ p.34：
若人自歸命，自力自依止，是人則能契，歸依真實義。 
    〔1〕一般說來，歸依是信仰，希願領受外來的助力，從他力而得到救濟。一般他力宗教，都是這樣的。〔2〕然佛法不只如此，而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。佛在涅槃會上，最後教誡弟子說：『自依止，法依止，不餘依止』(1.013)。這是要弟子們依仗自力，要自己依著正法去修學，切莫依賴別的力量。這正如《楞嚴經》中阿難說的：『自我從佛發心出家，恃佛威神，常自思惟，無勞我修，將謂如來惠我三昧，不知身心本不相代』(1.014)，一切還得靠自己去修習。所以歸依的深義，是歸向自己（自心，自性）：〔A〕自己有佛性，自己能成佛；〔B〕自己身心的當體，就是正法涅槃；〔C〕自己依法修持，自身與僧伽為一體。佛法僧三寶，都不離自身，都是自己身心所能成就顯現的。
〔1〕從表面看來，歸依是信賴他力的攝受加持；〔2〕而從深處看，這只是增上緣，而實是激發自己身心，願其實現。所以說：「若人自」己「歸命」──命是身心的總和，歸命是奉獻身命於三寶。能依「自力，自」己「依止」自己而修正法，而不是阿難那樣的，以為『恃佛威神，無勞我修』，那麼「是人」也就「能契」合於「歸依」的「真實義」了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73]總說：依俗向真，依共向不共
    〔一〕歸依三寶，〔1〕不能離卻住持三寶，〔2〕但從歸依的心情說，應把握歸依三寶的深義。[footnoteRef:10] [10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7 ~ p.29：
三寶〔一〕真實德，無漏性清淨。〔二〕化世真亦俗，佛法得長存。 
    三寶，是我們的歸敬對象，在一切宗教的教主，教理，教徒中，三寶是最圓滿，最清淨的。
然佛像與僧眾，不一定能符合這一意義吧！這應該知道：〔1〕如現在，佛是或玉，或石，或金，或銅，或木雕，或土塑，或紙畫的佛像；法是三藏經典，或古今大德的法義；僧是出家眾。這稱為住持三寶，是佛滅後，佛教流傳於世間時的三寶，恭敬供養，依此而歸向於真實的三寶。〔2〕又如釋迦佛出世時，釋迦佛是佛寶；佛所開示的教說──四諦，緣起，涅槃等是法寶；隨佛出家的凡眾聖眾，是僧寶。這是化相三寶，是佛出人間教化時，以此三相為三寶。恭敬供養，依此而歸向十方一切佛，正法，一切賢聖僧。
化相與住持三寶，都是佛教在世間的具體形相；以此為歸依對象，從而更深入一層。 
    〔一〕論究到真實的歸依處，是「三寶」的「真實」功「德」，這在古來，又有好多分別，現在略說二類。
一、〔1〕佛的無漏功德是佛寶：依聲聞來說，是五分法身；依大乘說，是無上（四智）菩提所攝的一切無漏功德。〔2〕正法或涅槃，是法寶。〔3〕有學無學的無漏功德是僧寶：依聲聞乘說，即是四雙八輩的無漏功德；依大乘說，是菩薩，攝得聲聞，辟支佛的無漏功德。
二、大乘教所說：〔1〕究竟圓滿所顯的最清淨法界（攝得體相業用），是佛寶。〔2〕少分顯現清淨法界的，是僧寶。〔3〕遍十法界而不增不減，無二無別的法界（或名真如，實相等），是法寶。平常所說的一體三寶，理體三寶，常住三寶，都不過此一意義的不同解說。
所以，三寶的真實功德──真實的三寶，〔1〕是「無漏」的，是不與煩惱雜染相應的，也不為煩惱雜染緣起的。〔2〕又是「性清淨」的：無漏的〔A〕有為功德，稱為清淨；〔B〕無為功德，〔a〕不但是離垢清淨，〔b〕在雜染中，也還是本性清淨的。無漏而性淨的三寶，才是真正的歸依處。 
    〔二〕，從佛法「化」導「世」間，利益眾生來說，不但應該歸敬於「真」實的三寶功德，「亦」應歸敬於世「俗」事相的住持三寶（佛世為化相三寶）。因為，但歸依世俗，自不免流於形式的崇拜；而專重勝義（真實），也不免過於高深，不是一般所能明了。所以必須歸依現實事相的住持三寶，依此進向真實的三寶。佛教的重視『像教』，其理由就在此。
住持三寶為事象的，從此表顯真實三寶的功德，這才能淺深由之，事理無礙，「佛法」才能「得長存」世間，為一切眾生作救護，作福田。] 

〔二〕歸依〔1〕本是一般宗教所共同的，〔2〕佛法卻自有獨到處。[footnoteRef:11] [11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2 ~ p.33：
所說歸依者，信願以為體；歸彼及向彼，依彼得救濟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若人自歸命，自力自依止，是人則能契，歸依真實義。 
    〔1〕一般說來，歸依是信仰，希願領受外來的助力，從他力而得到救濟。一般他力宗教，都是這樣的。〔2〕然佛法不只如此，而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74]詳論：歸依三寶的深義
[bookmark: _Toc89945075]歸依佛僧的深義
三寶的根本是法，[footnoteRef:12] [12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a3：
「法」為佛法的根本問題，信解行證，不外乎學佛者傾向於法，體現於法的實踐。 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5：
    〔1〕從佛法流行人間說，佛陀與僧伽是比法更具體的，更切實的。〔2〕但佛陀是法的創覺者，僧伽是奉行佛法的大眾，這都是法的實證者，不能離法而存在，所以法是佛法的核心所在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：
    「佛法」，為佛與法的結合詞。佛是梵語佛陀的略稱，其義為覺者。法是梵語達磨的義譯，精確的定義是軌持，即不變的軌律。佛與法的綴合語，應解說為佛的法。
本來，法是「非佛作亦非餘人作」的；本來如此而被稱為「法性法爾」的；有本然性、安定性、普遍性，而被稱為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」的。這常遍的軌律，何以要稱為佛法？因為這是由於印度釋迦牟尼佛的創見，而後才流行人間的；「佛為法本，法由佛出」，所以稱之為佛法。] 

佛與僧是法的創覺者與奉行者，對於佛弟子是模範，是師友，是佛弟子景仰的對象。修學佛法，即為了要實現這樣的正覺解脫。
所以歸依佛與僧，是希賢希聖的憧憬，與歸依上帝、梵天不同，也與歸依神的使者不同。因為歸依佛與僧，不是想「因信得救」，只是想從善知識的教導中，增進自己的福德智慧，使自己依人生正道而向上，向解脫。[footnoteRef:13] [13:  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6 ~ p.10：
二 我在宇宙之間 
    一、神造我歟？對這茫茫的人生，又考察到另一個問題，就是我生存在這廣大長遠的時空中，究竟有何種地位？…〔中略〕…西方宗教的觀念，人在宇宙之中是被造的，宇宙間一切萬事萬物，飛鳥走獸，乃至草木叢林，各式各樣，都是神所創造的，一切受神的管理和支配。人既然屬神所有，人就是神的奴隸，所以他們每稱神為主，人自稱神的僕人。所以我說：西方宗教的人生觀，是主奴的文化體系。人是神的奴僕，一切唯有服從，不服從就有罪。如主人命令僕人先掃地後煮飯，而僕人卻先煮飯後掃地，雖然事情做得很好，這也是不對的，因為僕人違背了主人的命令。這宇宙間就是能造的神和被造的人與萬物的兩種關係。人雖是奴隸，但是高等的奴隸，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以後，教人去支配管理萬物。所以做人的態度，站在神的面前是感覺到萬分的可憐；但是對於萬物，又有了大權威，值得高傲。
西方宗教文化，離開了神，好像一切毫無意義。這種觀念，在當時文明未開化時期，也許是合理，但是到了現今，是值得考慮的了。 
    二、天地生我歟？中國文化對於人在宇宙間地位的看法，比西方宗教要高明得多，他說人由天地所生，或由陰陽和合生。天是屬於形而上的或精神的，地是屬於形而下的，物質的。天地生萬物，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，稱為萬物之靈，甚至偉大到與天地並立，稱之為「三才」。所以人在天地間是最高尚的，不同於西方的主奴體系。
是否人人都能與天地並立呢？唯有聖人才能「贊天地之化育」。又說：「天地無心而成化，聖人與萬物同憂」，這些都充分的表現出聖人之偉大。〔1〕天地生萬物是無心的，是一種自然的現象，〔2〕不同上帝生萬物是有心的，要生就生。但是宇宙間從好處看：花兒美，鳥兒叫，一草一木都是可愛的。若從壞處看：大蟲吃小蟲，大魚吃小魚，你害我，我殺你，彼此互相殘害。〔1〕若說上帝造萬物，這種生物界互相殘殺的情形，最後當然也根源於神，神就未免太殘酷了，所以上帝造萬物說不通。〔2〕儒家說〔A〕天地萬物是無心的，萬物相爭相殺，又相助相成。〔B〕聖人卻不能無動於衷，他要與萬物同憂。天地是屬於自然界的，而聖人是人文道德的。聖人看到世界人類互相鬥爭，他就主仁愛和平。看到人們缺乏知識，他就以教育化導之。看到人們道德淪亡，他就重道德。天地間種種的不好，聖人總得想辦法使它合理化，臻於至善，這樣聖人也就贊天地之化育了。
這種觀念，比西洋宗教合理得多。由於中國的天地生，陰陽生，所以中國文化體系是父子式的。家庭是父家長制；政治是帝王以老百姓為子民，老百姓稱地方官為父母官。父子文化體系，是情勝於理，不像主奴體系的重法，刻薄寡恩。 
    三、我造世間歟？佛法認為宇宙間的一切是由各人自己造成的，所謂是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，這是業感的定律，與神教恰恰相反。因此，學佛的應該理解到兩種道理：一、世界這樣的混亂和苦難，是由人類過去的惡業所造成，要世界清淨和莊嚴，也唯有人人能行善止惡，才有希望。約個人說：我沒有知識或家境的困難，乃至病苦的糾纏，都是由於過去或現生的業力所成。所以說要想世界得和平，個人得安樂，要自己儘量的向好的方面做去才行。若人是神所造的，自己就沒有力量，一切只有聽神決定。佛法說由自身業力所招感，故自己有一番力量能改造自己，進而能改造世間。二、相信了佛法的業感緣起，無論是世界穢淨，個人的成敗，都是以前的業力所招感，決不會怨天尤人。業力是可以改進的，就從現在向善的方面做出，前途自然充滿了無限的光明，這是佛法為人的根本態度。我人何以要行善，使個人獲得安樂，使世界趨於和平。
這贊天地之化育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，所以佛法提倡平等觀，也就是人人皆可以成佛的道理。了解到這點，就可以明白人在宇宙間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。 
    佛法的我造世界，人人造世界說，是自由自主的人生觀。人與人間，〔1〕既不是主奴體系，也不是父子體系。〔2〕先進先覺的是師，後覺的是弟子。先覺者有引導後覺者應盡的責任，是義務而不是權利；後覺的，不覺的，有尊敬與服從教導的義務。師友間情理並重，而在共同事上，又完全站於平等地位。以佛法而構成社會關係，必然為師友文化體系，適合於民主自由的精神。 
    佛法說，我能造世界，與上帝的創造不同。〔1〕上帝要人就有人，要萬物就生萬物，是無中生有的，違反因果律的創造。〔2〕佛法的造世界，是由各人起心動念的業力所造成，若能積功累德，淨心行善，就可以實現清淨理想的世界。
最近有人說：佛也能創造世界，如阿彌陀佛能創造西方極樂世界。其實，〔1〕若想以此來媲美莫須有的創造神，那是笑話！〔2〕若以此來顯示佛的能力，也是不懂佛法。依因果律而感造世界，這有甚麼希奇，〔A〕凡夫也能創造世界，不過所造的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間、天上的世界罷了。因人有煩惱惡業，所以造的是污濁世界；〔B〕佛具有無邊清淨功德──福慧圓滿，所以造的世界是莊嚴清淨國土。這是佛法的因果定律。學佛者明瞭這一道理，在日常起心動念中，應盡力向善的方向做去。自己這樣做，勸人也這樣做，清淨世間的實現（十方已實現的，很多）才有希望。] 

[bookmark: _Toc89945076]歸依法的深義
論到法，法是〔1〕宇宙人生的真理，〔2〕道德的規律，〔3〕是佛弟子的理想界，也是能切實體現的境地，為佛弟子究竟的歸宿。[footnoteRef:14] [14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7：
學者所歸依的法，可分為三類：一、真諦法；二、中道法；三、解脫法。] 

〔1〕初學者歸依三寶，雖依賴外在的三寶，引導自己，安慰自己，〔2〕但如到達真──法的體悟，做到了佛與僧那樣的正覺，就會明白：法是遍一切而徹內徹外的緣起性，本無內外差別而無所不在的。[footnoteRef:15] [15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1 ~ p.22：
〔一〕正法妙難思，〔1〕善〔2〕淨〔3〕常〔4〕安樂，〔二〕依古仙人道，能入於涅槃。 
    〔一〕涅槃，為一切聖者，一切學佛者的歸依處。由於證入的程度不同，有有餘涅槃，無餘涅槃，大般涅槃等差別。實則，涅槃就是「正法」。正法是自證的境地，微「妙」得「難」以「思」議，所以說：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』。今依經論的方便開示，略加說明。一、正法是「善」：這是勝義的絕對完善。二、是「淨」：由於正法不是煩惱等雜染所能污的，也不是煩惱雜染等所能緣起的，所以名為清淨。三、是「常」：正法是超越時間性的，不生不滅，本來如此。四、是「安樂」：這是沒有生老病死，憂悲苦惱的，是離繫的絕對樂。總之，正法不可思議，功德也不可思議。 
    〔二〕從智慧的境界說，名為正法。如從智慧證入正法而得真自由來說，名為涅槃，所以，正法就是涅槃，只要「依」著往「古」──過去諸佛大「仙人」的正「道」，就「能」證「入於涅槃」的解脫。說到古仙人道，《阿含經》與《楞伽經》等，都曾說到。因為正法是本來如此的；能入涅槃的修行正道，也是本來如此的。過去一切佛，無不經歷此正道而得入涅槃；這不是釋迦佛所造作的，是古佛的常道，所以名為古道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43：
須知涅槃就是有為法本性的空寂，只不過以無我、無常，經過愛盡、離欲而已。這樣，空與涅槃打成一片，一切法本性涅槃，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142 ~ p.147：
二 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〔1〕依教說，〔A〕涅槃是三乘共通的，〔B〕法空性是大乘不共的。〔2〕如約理說，涅槃與一切法空性是相同的，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『般若經』的法空性。是依佛說的甚深涅槃而說的(24.002)。] 

[bookmark: _Toc89945077]結說
〔1〕歸依法，即是傾向於自己當下的本來如此。〔2〕佛與僧，雖說是外在的，實在是自己理想的模範。所以歸依佛與僧，也即是傾向於自己理想的客觀化。
〔1〕從歸依的對象說，法是真理，佛與僧是真理的體現者。〔2〕但從歸依的心情說，只是敬慕於理想的自己，即悲智和諧而實現真理的自在者。
所以學者能自覺自證，〔1〕三寶即從自己身心中實現，〔2〕自己又成為後學者的歸依處了。 
[bookmark: _Toc89945078]受持五戒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79]總論：歸戒的一貫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0]依歸依的信願而受持戒法
    受持五戒  〔1〕歸依三寶，不但是參加佛教的儀式，還是趨向佛法的信願。做一佛弟子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如確有歸依三寶的信願，〔2〕必依佛及僧的開示而依法修行。
〔1〕歸依是迴邪向正、迴迷向悟的趨向，〔2〕必有合法的行為，表現自己為佛化的新人。所以〔1〕經歸依而為佛弟子的，〔2〕要受戒、持戒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1]戒法要義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2]德行的總名（本不拘於禁惡的條文）
戒本是德行的總名，如略義說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心，是諸佛教」。止惡、行善、淨心，這一切，除了〔1〕自作而外，還要〔2〕教他作，〔3〕讚歎作，〔4〕隨喜作（雜含卷三七‧一○五九經）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3]便於學者受持，佛特訂幾種法規
戒律〔1〕本不拘於禁惡的條文，〔2〕不過為了便於學者的受持，佛也特訂幾種法規。
這所以由於所受禁戒的不同──五戒、十戒[footnoteRef:16]、二百五十戒等，佛弟子也就分為優婆二眾，沙彌二眾，式叉摩那尼眾，比丘二眾──七眾。[footnoteRef:17] [16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80 ~ p.181：
出家戒類五：沙彌沙彌尼，比丘比丘尼，及式叉摩那。 
    在聲聞弟子中，「出家」的「戒」法，分「類」為「五」：一、「沙彌」戒；二、「沙彌尼」戒。這是出家而還不曾完備出家資格的，可說是出家眾的預科。沙彌，義譯為勤策，是精勤策勵，求脫生死的意思。男的叫沙彌，女的叫沙彌尼，意義完全一樣。只是女眾，在語尾上附有女音（尼）而已（印度語法，男性女性是尾音不同的）。
論到戒法，沙彌與沙彌尼相同，都是十戒。十戒是：一、不殺生；二、不偷盜；三、不淫；四、不妄語；五、不飲酒；六、不香華鬘嚴身；七、不歌舞倡伎及故往觀聽；八、不坐臥高廣大床；九、不非時食；十、不捉生像金銀寶物。前九戒，與近住戒相同。 
    出家以後，受了這十戒，才算是沙彌或沙彌尼。…〔下略〕…]  [17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23 ~ p.25：
    事和與理和  和合僧，是緣起的和合。緣起的和合中，是有相對的差別性，所以在一切佛弟子中，分為在家與出家二眾。
〔一〕在家眾中，男的稱為優婆塞──近事男，女的稱為優婆夷──近事女，這是親近三寶的。佛教的在家信眾，接近佛教，在思想與行動上，接受佛法的指導，照著去行，所以叫近事。
〔二〕出家眾中也有男女不同。〔1〕男眾又分兩級：〔A〕沙彌──勤策，是青年而沒有履行完全律制的，可說是預科；〔B〕比丘──乞士，是以佛為模範，而學佛所學，行佛所行的。〔2〕女眾卻分為三級：在預修的沙彌尼──勤策女，正式的比丘尼──乞女之間，有式叉摩那尼──正學女，這是為了特殊情形而制定的兩年特訓。其中，沙彌是隸屬於比丘的，沙彌尼與式叉摩那尼是屬於比丘尼的。這男眾女眾的「二部僧」，雖然男女各別組織，但在思想上與精神上，比丘僧是住持佛法的中心。綜合這七眾弟子，成為整個的佛教信眾。 
        
    〔1〕釋尊適應當時的環境，在〔A〕出家弟子中，有事相上的僧團。〔B〕在家弟子僅是信仰佛法，奉行佛法，沒有成立團體。所以在形跡上，〔A〕有出家的僧伽，〔B〕有在家白衣弟子。〔2〕但從行中道行，現覺正法而解脫來說，「理和同證」，在家與出家是平等的。白衣能理和同證，也可稱之為僧伽；而且這還是真實僧，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讚嘆。反之，出家者如沒有現證的自覺，反不過形式而已。
這事和與理和，本來是相待而又不相離的。但在佛法的流行中，〔1〕一分青年大眾──出家者，與白衣弟子們，重視理和同證的僧伽；忽略六和僧團的作用，忽略發揮集團的力量，完成正法久住的重任，因此而輕視嚴密的僧制。白衣者既沒有集團，而青年大眾僧中，「龍蛇混雜」，不能和樂清淨。結果，理想中的真實僧，漸漸的比虛偽更虛偽。號稱入世的佛教，反而離開大眾，成為個人的佛教。〔2〕另一分耆年的老上座，重視事相的僧伽。但忽略釋尊制律的原則不變，根本不變，而條制、枝末的適應性，不能隨時隨地的適應，反而推衍、增飾（還是為了適應），律制成為繁瑣、枝末的教條。僧俗的隔礙，也終於存在。從僧伽中心的立場說，這是各走極端，沒有把握事和與理和，原則與條規的綜合一貫性，不能圓滿承受釋尊律制的真精神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4]結說：歸戒是佛弟子必不可少的德行
歸依與持戒，為佛弟子必不可少的德行。 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5]正論：受持五戒[footnoteRef:18] [18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05 ~ p.112：
克己以利他，堅忍持淨戒。 
    現在要說到持戒福業。布施，（主要）是犧牲身外的財物來利益眾生，是極有價值的德行，但還不是難得的。止惡行善，達到自心的清淨，為佛法的宗要，所以比施捨身外物更殊勝的，是戒了。戒是從「克」制自「己」的私欲中，達到世間能和樂善生的德行，就是從克己「以利他」的。如持不盜戒，不是今日不盜，明日不盜，也不只是不盜張姓，王姓，而是從此以後，不盜取一切人，一切眾生的資具。所以持不盜戒，是對一切人，一切眾生的資財，給予安全不侵害的保障。如不邪淫，不是限定某些人，而是從此以後，對一切異性，決不以誘惑、強暴等手段，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，而破壞其貞操，破壞其家庭的和好。所以，佛讚五戒為『五大施』，這種利他功德，實在比一般布施為大，更有高上的價值。 
    受持戒行，要克制自己的私欲，所以要有「堅」毅的決心，「忍」受種種的考驗：忍受艱難困苦；忍受外來惡劣環境的誘惑，威脅，強迫；忍受內心的私欲而不讓他胡鬧，甚至要有『寧持戒而死，不毀戒而生』的決心。要這樣堅忍的克制情欲，克服環境，才能「持」戒而保持「淨戒」，不致毀犯戒行；不致多年的持戒功德，毀於一旦（只要一犯，就全部失敗了。如人一生守法，一次犯法，就要受法律的制裁）。 
以己度他情，〔1〕莫殺莫行杖，〔2〕勿盜〔3〕勿邪淫，〔4〕勿作虛誑語，〔5〕飲酒敗眾德，佛子應受持。 
    現在說三類戒：五戒，八戒，十善戒，這是五乘共法的戒德。先說五戒。 
    為什麼要持戒？有些不了解持戒的意義，而只是羨慕持戒的功德而持戒，這雖然是好事，但不是理想的。從佛說《阿含經》，《法句》，到大乘經，都說明，這是「以己度他情」，因而自願克制自己情欲的德行。以自己的心情，推度別人（一切眾生）的心情，經中稱為『自通之法』，也就是儒家的恕道。
如經上說：『我欲生，欲不死，欲幸福，欲避苦。如有破此欲生，欲不死，欲幸福，欲避苦之我之生命（此據殺生而說），此為我之所欣愛耶？若為我所不喜愛，則我去破與我同欲生，欲不死，欲幸福，欲避苦之他生命，他亦不欣愛此。不獨如此，凡為自己不愛不快之法，在彼亦為不愛不快之法，然則我如何以己所不愛不快之法而害他』(3.013)！這就是孔子所說的：『己所不欲，勿施與人』。耶穌也說過：『要別人怎樣待你，你也要怎樣待人』。
人與人間的正常道德，不難從這以己度他的意識獲得（但基督教的道德，是從愛神的前提中得來）。自己厭苦求樂，別人與我一樣，那怎可以奪他人的喜樂，增加他人的痛苦？怎可不同情別人的喜樂，不救濟別人的苦痛？佛教『與樂拔苦』的慈悲，也就是這種精神的實踐。
所以克制自己的情欲而持戒，不是別的，就是自通之法，本於慈悲而自願持戒的。這真是現（世）樂後亦樂的法行！ 
    五戒，是在家的善男（優婆塞）善女（優婆夷）所應持的戒律，稱為『近事』（優婆的義譯）戒。這雖然是家庭本位的戒德，但戒德的基本原理，徹上徹下，就是菩薩戒，也沒有例外，不過更徹底，更清淨而已。五戒，都是本於『以己度他情』的。
一、〔1〕「莫殺」，是不殺生戒。無論是自己動手，或使他人去殺（同意他人去殺也有罪），斷了眾生命，就是殺生。不過不存心的誤殺，雖要負有責任，但不成重罪。在殺害眾生中，當然是殺人的罪業最重。〔2〕「莫行杖」，是禁止以刀杖瓦石等傷害眾生；傷害，雖還沒有構成殺罪，但是殺的流類，不過罪輕一些。
二、「勿盜」，是不與取戒。無論是國家的，私人的，佛教的，凡有所繫屬的（有主的）一切物資，如不得對方同意，加以竊取，強奪，霸佔，吞沒，就犯了盜戒。依佛法，不能以饑餓，疾病，或者孝養父母，供給妻兒等理由來盜取，盜取的一律成罪。
三、「勿邪淫」，是不邪淫戒。〔1〕如男女同意，得保護人的同意，不違反國法，經當時公認的婚儀而結為夫婦；這種夫婦的正淫，為家庭組成的要素，子孫延續所必要，是正當的，無罪的。〔2〕反之，在家士女，即使取得對方的同意，而為佛法所不許（如受八關齋戒時），國法所不容，或為親屬保護人所不同意，都屬於邪淫，而為佛教在家信眾所應戒除的。因為這不但傷害對方的自由意志，也是破壞家庭和樂，擾亂社會秩序的惡行。
四、「勿作虛誑語」，是不妄語戒。〔1〕為了自己的利益，親族友朋的利益，或使怨敵受害，而作不盡不實的妄語。不知道的說知道，知道的說不知道；有的說沒有，沒有的說有；是的說不是，不是的說是。因此虛誑的語言，使自己或親屬得益，使別人受害，是犯了嚴重的妄語罪。〔2〕其他的妄語，有罪而輕一些。 
    上面四戒，稱為性戒，其本身就是罪惡；無論受戒不受戒，都是犯罪的。不但佛法所不許（不過佛法更徹底），國法也是要制裁的。
五、勿「飲酒」，是不飲酒戒。凡是能使人亂性的，就名為酒，絕對飲不得。雖然有些人說，飲酒於健康有益。但從佛法看來，可說一無是處。
一、飲酒能亂性，每是不能自制的。醉了，不但誤事，而且平時不能說不能做的惡行，都會做出來。律記載有：一位佛弟子，本來持律謹嚴，為了飲酒醉了，同日犯了殺盜淫妄四重罪。所以說：「敗眾德」。其實，不但佛法中功德，就是世間的家庭幸福，朋友友誼，事業資財，也每因飲酒而破壞了。
二、一切罪惡的根源，就是顛倒無知。而飲酒使人陷於迷亂顛倒狀態；飲酒成習，對於正念正知，是大障礙。有些人，因為常在醉鄉，生下兒女來，也精神失常，或者患著嚴重的白癡症。所以，飲酒〔1〕雖似乎並非罪惡，〔2〕而實是〔A〕障礙智慧，〔B〕敗壞眾德的罪魁。
所以不但前四戒，「佛子」也「應」該謹嚴的「受持」不飲酒戒，以護持德行，並進而趣向以慧為本的出世法門。
五戒盡形壽，眾福之所歸。 
    上來所說的「五戒」，是優婆塞與優婆夷應持的淨戒。
歸依時，自願說：『盡形壽歸依佛法僧』；所以五戒，也要「盡形壽」受持。歸依是志向三寶的信願，受五戒是歸向三寶的實行。歸依而不受持五戒，只可說假名優婆塞，假名優婆夷，實只是假名歸依而已。歸依時說：『從今日乃至命終，護生』，這就是誓願受戒。
戒是本於慈悲的自通法，所以以不殺生──護生為本；不盜，不邪淫等，都是護生的分別說明。有人譯『護生』為『捨生』，更明顯的是舉五戒中不殺生戒為例（受戒時，不一定要說明一切戒條，受比丘戒也如此）。所以歸依後再受五戒，不過分別戒相而已。
真誠的歸依三寶，是不會不受持五戒的。有信仰而無行為的改善，便是缺乏真實信仰的明證，算不得圓滿的優婆塞。然如來大慈，覺到在家士女的習染深重，一時不容易清淨的全部受持；如嚴格了，反而會不敢來親近三寶，所以又隨各人能持的多少，說有〔1〕一分（持一戒的）優婆塞，〔2〕少分（持二戒的）優婆塞，〔3〕多分（持三戒四戒的）優婆塞，〔4〕（持五戒）優婆塞──四類。所以在歸依三寶的在家弟子中，以能持五戒清淨的為上上。 
    受五戒而能持戒清淨的，那可說是「眾福之所歸」；如得了摩尼寶，一切珍寶都會來歸集一樣。〔1〕由於持戒，現生不犯國法，受到社會的尊重，真是人天歡喜，天龍護持。邪惡的鬼神，退避都來不及，所以事事吉祥。〔2〕持戒的，〔A〕不作一切罪惡，心地清淨，報生人間天上；〔B〕也可為定慧所依，引發出世功德。五戒的功德，實在說不盡！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6]總說：五戒是極根本的，原則即為了實現人類的和樂生存
    凡在家弟子，應受持五戒，五戒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
這〔1〕是最一般的，近於世間的德行，〔2〕而卻是極根本的。這五戒的原則，即為了實現人類的和樂生存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7]別詳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8]不得殺生
和樂善生的德行，首先應維護人類──推及有情的生存。要尊重個體的生存，所以「不得殺生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89]不得偷盜
生存，要有衣食住等資生物，這是被稱為「外命」的。資生物的被掠奪，被侵佔，巧取豪奪，都直接間接的威脅生存，所以「不得偷盜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0]不得邪淫
人類的生命，由於夫婦的結合而產生。夫婦和樂共處，才能保障種族生存的繁衍。為了保持夫婦的和睦，所以除了合法的夫婦以外，「不得邪淫」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1]不得妄語
人類共處於部族及國家、世界中，由語文來傳達彼此情感，交換意見。為維護家族、國家、世界的和樂共存，所以「不得妄語」。
妄語中，如〔1〕欺誑不實的「誑語」，〔2〕諂媚以及誨盜誨淫[footnoteRef:19]的「綺語」，〔3〕挑撥是非的「兩舌」，〔4〕刻薄謾罵的「惡口」，這總稱為妄語而應加禁止，使彼此能互信互諒而得到和諧。 [19: 【誨淫誨盜】原有禍由自招的意思。後常用“誨淫誨盜”指引誘人去幹盜竊奸淫等壞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p.235）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2]不得飲酒
酒〔一〕能荒廢事業，戕害身體，
〔二〕更能〔1〕〔A〕迷心〔B〕亂性，〔A〕引發煩惱，〔B〕造成殺、盜、淫、妄的罪惡。〔2〕佛法重智慧，所以酒雖似乎沒有嚴重威脅和樂的生存，也徹底加以禁止。[footnoteRef:20] [20: 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10 ~ p.111：
五、勿「飲酒」，是不飲酒戒。凡是能使人亂性的，就名為酒，絕對飲不得。
〔1〕雖然有些人說，飲酒於健康有益。〔2〕但從佛法看來，可說一無是處。一、飲酒能亂性，每是不能自制的。醉了，不但誤事，而且平時不能說不能做的惡行，都會做出來。律記載有：一位佛弟子，本來持律謹嚴，為了飲酒醉了，同日犯了殺盜淫妄四重罪。所以說：「敗眾德」。其實，不但佛法中功德，就是世間的家庭幸福，朋友友誼，事業資財，也每因飲酒而破壞了。二、一切罪惡的根源，就是顛倒無知。而飲酒使人陷於迷亂顛倒狀態；飲酒成習，對於正念正知，是大障礙。有些人，因為常在醉鄉，生下兒女來，也精神失常，或者患著嚴重的白癡症。
所以，飲酒〔1〕雖似乎並非罪惡，〔2〕而實是〔A〕障礙智慧，〔B〕敗壞眾德的罪魁。所以不但前四戒，「佛子」也「應」該謹嚴的「受持」不飲酒戒，以〔A〕護持德行，〔B〕並進而趣向以慧為本的出世法門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3]結說：五戒是人生和樂淨的根本德行，依此進為深刻的出世德行
這五者，〔1〕雖還是家庭本位的，重于外表的行為，沒有淨化到自心，而實為人生和樂淨的根本德行，〔2〕出世的德行，只是依此而進為深刻的，並非與此原則不同。
[bookmark: _Toc89945094]第二節 佛徒不同的類型 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5]在家眾與出家眾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6]在家眾與出家眾的形成
    在家眾與出家眾  由於根性習尚的差別，佛弟子種種不同，如在家的，出家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7]在家眾與出家眾的大同──信解行證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8]歸信佛法：一樣
從歸信佛法說，在家出家是一樣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099]修證佛法：也沒多大差別
從修證佛法說，也沒有多大差別。傳說：〔1〕在家弟子能證得阿那含──第三果，出家能證得阿羅漢──第四果。〔2〕如在家的得四果，那一定要現出家相。
〔1〕在家人不離世務，忙於生計，不容易達到究竟的境界。所以比喻說：「孔雀雖有色嚴身，不如鴻雁能遠飛」。[footnoteRef:21]〔2〕但也不是絕對不能的，不過得了四果，會出家而已，所以北道派主張在家眾也有阿羅漢。[footnoteRef:22] [21: （1）《別譯雜阿含．2經》卷1(CBETA, T02, no. 100, p. 374, b2-6)：
世尊即說偈言：孔雀雖以色嚴身，不如鴻鵠能高飛；外形雖有美儀容，未若斷漏功德尊。
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3〈序品 1〉(CBETA, T25, no. 1509, p. 84, b8-9)：
孔雀雖有色嚴身，不如鴻鴈能遠飛；白衣雖有富貴力，不如出家功德勝！ ]  [22: 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85 ~ p.186：
    〔一〕依律制而成的出家僧，受在家弟子的尊敬、禮拜、供養，僧眾有了優越的地位。
〔二〕在家與出家，〔1〕歸依三寶的理想是一致的，〔2〕在修證上有什麼差別嗎？〔A〕一般說，在家者不能得究竟的阿羅漢。這是說，在修證上，出家者也是勝過在家者的，出家者有著優越性。
〔B〕然北道派以為：在家者也可以成阿羅漢，與出家者平等平等。北道派的見解，是引證經律的。如族姓子耶舍，居士鬱低迦，婆羅門青年斯特，都是以在家身而得阿羅漢，可見阿羅漢不限於出家，應有在家阿羅漢(29.001)。
〔C〕〔a〕『論事』（銅鍱部論）引述北道派的見解，而加以責難。『論事』以為：在家身是可以得阿羅漢的，但阿羅漢沒有在家生活的戀著，所以不可能再過在家的生活。〔b〕『彌蘭王問』依此而有所解說，如「在家得阿羅漢果，不出二途：即日出家，或般涅槃」(29.002)。這是說，得了阿羅漢果，不可能再過在家的生活，所以不是出家，就是涅槃（死）。這一解說，也是依據事實的。族姓子耶舍，在家身得到阿羅漢，不願再過在家的生活，當天就從佛出家，這是「即日出家」說，出於律部(29.003)。外道須跋陀羅是佛的最後弟子，聽法就得了阿羅漢，知道釋尊快要入涅槃，他就先涅槃了，這是般涅槃說，如『遊行經』等說(29.004)。依原始佛教的經、律來說，『彌蘭王問』所說，是正確的。
北道派與『彌蘭王問』，都是根據事實而說。吳支謙（西元二二二──二五三）所譯的『惟曰雜難經』，說到「人有居家得阿羅漢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須陀洹者」(29.005)。在家阿羅漢說，很早就傳來中國了，不知與北道派有沒有關係！北道派，或說出於上座部，或說屬於大眾部；或說在北方，或說在頻陀耶山北。這一派的宗義，與案達羅派相同的不少，也許是出於大眾部的。
〔三〕北道派的見解，〔1〕可能是：某一地區的在家佛弟子，在精進修行中，自覺不下於出家者，不能同意出家者優越的舊說。這才發見在家者得阿羅漢果的事實，而作出在家阿羅漢的結論。〔2〕然在古代的佛教環境中，得阿羅漢而停留於在家生活──夫婦聚居，從事家業，聲色的享受，是沒有傳說的事實可證明的。
北道派的「在家阿羅漢」說，引起近代學者的注意，特別是「在家佛教」的信仰者。『在家阿羅漢論』，引述原始佛教的聖典，企圖說明在家解脫，與出家的究竟解脫（阿羅漢）一致(29.006)。但所引文證，未必能達成這一目的（除非以為正法的現證，一得即究竟無餘，沒有根性差別，沒有四果的次第深入）！ 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215 ~ p.216：
〔一〕〔1〕「佛法」出家眾，是修「離欲梵行」的。〔2〕然釋尊時代，〔A〕六師之一的末伽離拘舍羅子，宣說「淫樂無害」；〔B〕佛教的阿梨吒比丘，也說「行欲者無障礙」，就是淫欲不障道的惡見（大正一‧七六三中──下）。
〔二〕淫欲，對人來說，是本能的，是生理所引發的。出家人中，不能以般若正觀得解脫，求解脫心與欲念的內在矛盾，在禪定中得到對立的統一，這可能〔1〕早已潛流在（部派）佛教中了。『論事』說：〔A〕方廣部以為：為了悲憫，供養佛，如男女同意，可以行淫（南傳五八‧四三三）；〔B〕北道部以為有在家阿羅漢（南傳五七‧三四二），這都暗示了佛教內部的變化。〔2〕「秘密大乘」是佛法的天（神）化；理論（如如來藏、我、自性清淨心）與修法（如秘密傳授，持咒，手印，護摩等），都與印度教相類似；印度教有性力派，密乘修男女和合的秘法，公開流行，在當時的環境裏，也不算奇突了。西元五世紀初，來中國傳譯如來藏、我經典的曇無讖，就是一位「善男女交接之術」的上師呢！ 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0]在家眾與出家眾的不同
那麼，在家眾與出家眾有什麼分別呢？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1]生活方式
一、生活的方式不同：
〔一〕印度宗教，舊有在家與出家的二類，在家的是婆羅門，出家的是沙門。出家的遠離家庭財產等世務，乞食為生，專心修行，與在家眾不同。
〔二〕釋尊〔1〕最初弘法時，聽眾每當下覺悟。這〔A〕或者自願盡形壽歸依三寶，為在家優婆塞、優婆夷。〔B〕或者自願出家，佛說「善來比丘」，即名出家。純由信眾的志願，雖沒有受戒儀式，即分為二眾。所以在家與出家，僅能從生活方式的不同來分別；〔2〕後來，當然應從受戒差別去分別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2]負擔任務
二、負擔任務的不同：
〔一〕〔1〕比丘等從佛出家，開始僧團的組合。〔2〕佛世的在家眾，是沒有組織的。
〔二〕釋尊曾命比丘們分頭去教化，將佛法普及到各方（五分律卷一六）。[footnoteRef:23]考釋尊的出家，即為了不忍有情的苦迫；以法攝僧，即為了「正法久住」。[footnoteRef:24]出家人沒有妻兒家業等紛擾，度著淡泊的生活，在當時確能弘法利生。 [23: 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4：
釋尊與五比丘共住，開始僧伽的生活──法味同嘗，財味共享(2.020)。不久，隨佛出家的弟子，已有一百多人，釋尊囑付他們去分頭教化：「汝等各各分部遊行！世間多有賢善能受教誡者。……諸比丘受教，分部而去」(2.021)。…〔下略〕…]  [24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8 ~ p.21：
    建僧的目的  …〔中略〕…釋尊的所以「以法攝僧」，不但為了現在的出家眾，目的更遠在未來的正法久住。釋尊創覺的常道，非一般人，也非天、魔、梵──印度宗教的神所能轉的。惟其難得，愛護的心也特別關切。所以發現了出家眾的過失，就從事僧眾的組織；成立僧團的第一義，即為了住持佛法。
佛法雖是探本的，簡要的，卻是完成的。在傳布中，〔1〕可以引申、闡發，可以作方便的適應，〔2〕卻沒有修正或補充可說。所以佛弟子的弘揚佛法，是「住持」，應特別注意佛法本質的保持。
關於住持佛法，〔1〕雖然在許多經中，囑付王公、宰官，囑付牛鬼、蛇神，〔2〕其實〔A〕除囑付阿難不要忘記而外，〔B〕這正法久住的責任，釋尊是鄭重的託付在僧團中。和合僧的存在，即是正法的存在。 
    釋尊的所以制律，以法攝僧，有十種因緣：「一者攝僧故；二者極攝僧故；三者令僧安樂故；四者折伏無羞人故；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；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；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；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；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；十者正法得久住」（摩訶僧祇律卷一）。這十者，是釋尊制戒律的動機與目的；而正法久住，可說是最後的目的。從正法久住的觀點說：佛弟子要有組織的集團，才能使佛法久住世間。
這僧團的組合，釋尊是把他建築在律制的基礎上；嚴格的紀律，成為攝受僧眾的向心力。〔1-2〕「攝僧」與「極攝僧」，是集團的和合。和合的僧眾們，有了法律可守，這才能各安其分，不致有意無意的毀法亂紀，引起僧團的動亂糾紛。〔3〕彼此融洽的為道，自然能做到「令僧安樂」。有了這律治的和樂僧團，可以使僧眾的本身更健全。〔4-5〕廣大的僧眾，雖然賢愚不齊，但有了律治的僧團，那無慚無愧的犯戒者，在大眾的威力下，便不能不接受制裁；不接受，就不能寄生在佛教中。有慚愧而真心為道的，在集團法律的保障下，也能安心的為法護法，不會因人事的糾紛而退心。這樣的「折伏無羞人」，「有慚愧人得安隱住」，做到了分子健全與風紀嚴肅，便是清淨。和合、安樂、清淨，為律治僧團的三大美德。〔6-7〕佛法的久住世間，不能離社會而獨立。社會的信解佛法，作學理的研究者少，依佛弟子的行為而決定者多，所以如沒有和樂清淨的僧團，便難以引起世人的同情。如世人誤會或不滿意佛弟子所代表的佛法，那佛法的存在就要成問題。因此，要佛教本身有和樂清淨的僧團，才能實現佛法，做到「不信者令得信」，「已信者增益信」。〔8-9〕僧團的集合，不是為了逢迎社會，苟存人間，是為了實現大眾的身心淨化而得解脫、自由的。在完善的僧團中，人人都容易成為健全的、如法的，達到內心的淨化。不但現在不起煩惱，未來也使他不生。到最後，「於現法得漏盡」，是盡智；「未生諸漏令不生」，是無生智：淨化身心完成而得到解脫。〔10〕和樂清淨的僧團，能適應環境而獲得社會大眾的信仰，能淨化身心而得自身的解脫；不忽略社會，不忽略自己，在集團中實現自由，而佛法也就達到了「久住」的目的。
釋尊以律法攝受僧眾，把住持佛法的責任交託他。僧團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，所以與佛陀、達磨，鼎立而稱為三寶。] 

〔三〕〔1〕〔A〕出家眾重法施，〔B〕在家眾重於財施。這雖不一定是一般出家者的本意，〔2〕但釋尊確是將弘法利生的任務，託付出家僧。[footnoteRef:25] [25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8 ~ p.21：
關於住持佛法，〔1〕雖然在許多經中，囑付王公、宰官，囑付牛鬼、蛇神，〔2〕其實〔A〕除囑付阿難不要忘記而外，〔B〕這正法久住的責任，釋尊是鄭重的託付在僧團中。和合僧的存在，即是正法的存在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釋尊以律法攝受僧眾，把住持佛法的責任交託他。僧團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，所以與佛陀、達磨，鼎立而稱為三寶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3]結說
〔一〕惟有在這生活方式、負擔任務的不同上，能分在家眾與出家眾。
〔二〕如約信解行證說，實難于分別。 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4]聲聞與辟支佛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5]聲聞與辟支佛的定義
    聲聞與辟支佛  〔1〕聲聞，是聽聞佛法聲而修行的，為佛弟子的通名，通於在家出家。〔2〕此外又有辟支佛，即無師自通的「獨覺」，如摩訶迦葉，即是辟支佛根性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6]釋尊的二類出家弟子
考釋尊教化的出家弟子，本有二類：一、人間比丘，二、阿蘭若比丘。[footnoteRef:26] [26: 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55 ~ p.59：
    現在從聲聞乘與人天乘的關係說： 
      
    聲聞弟子，也有幾類的：一、在家弟子：一般人誤會學佛的真義，認為學佛就必得出家，不知不但菩薩乘不如此，聲聞乘也不如此。由於誤會了學佛的意義，所以一味模倣出家的行徑，以為是唯一的修學法。釋尊創立的佛法──聲聞乘法，在家弟子中，如頻婆娑羅王，波斯匿王，給孤獨長者，質多長者，梨師達多大將，以及一般士、農、工、商，其中證果的很多。聲聞弟子，不一定要出家的。但能正信正解，修三無漏學即可。戒中，受五戒、八戒──在家弟子的加行戒。精嚴的苦行，在家弟子是不修的。佛最初在鹿野苑轉法輪時，首先即這樣說：世間人有二種：(一)、縱欲的樂行，專門享受五欲樂，這不是解脫因。(二)、苦行，一味的刻苦，這也不是解脫因。佛法，應修中道的不苦不樂行。在家弟子，或務農，或做工，或經商，或治學，或當兵，都是過著在家生活。但與一般在家的不同，即能正信三寶，不耽著於五欲的享樂。白天修作人間正事，晚上或修慈悲喜捨定，或作無常無我觀，引發真智。但能由正戒發正慧，不廢人間正業，也可了生死，得究竟解脫。如不隨順佛所說的三無漏學修行，即刻苦到不能再苦，祭神念咒，一切毫不相干，反而多作了些冤枉業！在家弟子的聲聞乘，顯然是依人乘而引入聲聞乘法的，即適應一般在家根性的。家事、國事，照常的工作，但依人間正行為基礎，而進修三無漏學，即得聲聞乘的究竟解脫道。所以，不但大心的菩薩道，聲聞乘法也不一定是隱遁到深山曠野裡去修行的。 
    二、出家比丘，又分為二類：(一)、無事比丘，即阿蘭若比丘。他們歡喜住在阿蘭若（寂靜處）處，過著隱遁的清苦的獨善的生活，專修定慧，生怕世事來擾累他。他們持戒，生活極端清苦，佛法中的十二頭陀行，就是這種人常修學的（這本是當時宗教徒的苦行）。有的不住房子，在樹下過宿，或者在死人塚間住。穿的是糞掃衣，是從垃圾堆中撿來的碎布，破爛齷齪，用水洗淨以後，一塊塊地縫綴起來。吃，有的懶得乞食，就在山間林下，撿一些可以充飢的吃下。這些無事比丘，是精苦的，出家弟子不一定這樣作。這是屬於緣覺的根性，如頭陀第一的大迦葉說：釋尊出世，我隨著修學；若不出世，我也是要證覺的。他的厭離世事，重在隱遁苦行，甚至不願為人說法。
這可稱為天行為方便的聲聞乘。印度外道的天行，專過隱遁、苦行、禪定的生活。無事比丘，就是適應這一類根性。在天行的基礎上，引入三無漏學的聲聞解脫。
無事比丘，與在家的聲聞弟子，作風恰好相反。 
    (二)、人間比丘，與上面兩類聲聞弟子，作風都不同。一般出家的，如舍利弗、滿慈子、迦旃延、阿難等，他們都勤修三學，少欲知足，一切隨緣。不貪求好的，但遇到好的供養品，也不拒絕。如遇到無食無住，或飲食惡劣，住處簡陋時，也心安理得的過去。這是人間比丘的生活方式：〔1〕出家的，過著乞施生活，與在家聲聞弟子不同；〔2〕而大眾和合，自修弘法，與隱遁苦行的無事比丘也不相合。人間比丘依律制建立僧團，幾十或幾百，甚至成千的比丘住在一起，大眾依「六和敬」為共住的原則。於合理的團體生活中，修行解脫，這與無事比丘不同。人間比丘的工作，除學習戒、定、慧外，每天托缽化食，到城市或村莊裡去，隨時為信佛的或未信佛的宣說佛法。這樣的遊化弘法，使佛法深入民間，以佛法去淨化人間。人間比丘，出家而過著大眾生活，與社會保持聯繫，負起教化的責任，釋尊也就是過這種生活的。釋尊的生活，一切隨緣：他常受百味食的供養，但化不到食，也便空著缽回來。有人將洗鍋沈澱下來的飯糍，恭敬地拿來施佛，佛也照常的歡喜吃下。他也有時樹下坐，在給孤獨園，鹿子母講堂等，即安住於高樓大廈中。有時穿糞掃衣，但價值千金的金縷衣，佛也照樣的受著。如《中阿含‧柔軟經》說：佛的隨緣受用，一般人都稱讚佛為少欲知足。這一類型的人間比丘，為不流於縱欲及苦行的極端者。如〔1〕大眾共住，生活隨緣，遊行教化，近於一般的人間正行。〔2〕而過著出家的生活，男女不嫁，澹泊禁欲，又近於天行。
聲聞的〔1〕在家弟子，是基於人乘的；〔2〕無事比丘，是著重天行的；〔3〕人間比丘，即綜合這二者而取折衷的立場。當時的印度，正是隱遁的苦行的時代；釋尊雖適應這一特殊的情形，有出家的制度，但聲聞解脫道的主流，是人間比丘，顯然的是基於人乘，而重於持戒及智慧的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7]人間比丘
人間比丘，生活不過分的刻苦，遊化人間，過著和樂共住的大眾集團生活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8]阿蘭若比丘（迦葉為例）[footnoteRef:27] [27:  詳參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〈阿難過在何處〉p.87 ~ p.114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09]總說風格：絕對厭惡女性、專修頭陀苦行、好靜獨住蘭若、不願為眾說法
阿蘭若比丘，如迦葉那樣，是〔1〕絕對厭惡女性的──阿難勸釋尊度女眾出家，曾受到迦葉的責難；〔2〕專修頭陀苦行的；〔3〕好靜而獨住阿蘭若的；〔4〕甚至不願為大眾說法的（雜含卷四一‧一一三八經；又一一三九經）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0]特詳頭陀苦行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1]迦葉厭世極深，自尊心極強（自信沒佛教化也會自覺）
釋尊的時代，厭世苦行的風氣非常濃，所以從佛出家的弟子，阿蘭若比丘也不少，他們以為修行是應該如此的（提婆達多的五法是道，即頭陀行的極端者）[footnoteRef:28]。 [28:  關於「提婆達多的五法是道」，參見附錄。] 

如迦葉那樣的獨覺根性，是典型的頭陀行者──「頭陀第一」；厭世極深，而自尊心又極強。他自信為「若如來（釋尊）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」（增一含‧一入道品）。自以為沒有佛的教化，也會自覺的，所以傳說辟支佛勝於聲聞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2]釋尊勸迦葉不要修頭陀行但不肯（釋尊也只得方便安慰而讚頭陀功德）
頭陀行是印度一般所風行的，迦葉早就修學這些，他以為這是辟支佛所必行的，如《增一含‧一入道品》說：「辟支佛盡行阿練若……行頭陀」。
但釋尊並沒有修頭陀行，聲聞弟子也不一定行頭陀行，而且還勸迦葉不要修頭陀行（雜含卷四一‧一一四一經；增一含‧莫畏品；又一入道品）。但迦葉不肯，說：「我今不從如來教。……彼辟支佛盡行阿練若……行頭陀。如今不敢捨本所習，更學餘行」（增一含‧一入道品），釋尊也只得方便的安慰他，讚歎頭陀功德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3]結評
總之，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4]釋尊化聲聞已受時機限制不能大暢本懷，而頭陀苦行更與釋尊人間佛教大不同
釋尊教化的〔1〕聲聞弟子，已受到時機的限制，不能大暢本懷；〔2〕而頭陀苦行的阿蘭若比丘，辟支根性，更與釋尊的人間佛教，精神上大大的不同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5]釋尊涅槃後，聲聞佛法加深苦行、隱遁、獨善傾向，被菩薩行者呵責為小乘
[bookmark: _Toc89945116]※由於迦葉頭陀系壓倒阿難而取得僧團的領導地位的緣故
釋尊涅槃後，摩訶迦葉頭陀系，壓倒阿難而取得僧團的領導地位。聲聞佛法這才加深了苦行、隱遁、獨善的傾向，被菩薩行者呵責為小乘。[footnoteRef:29]  [29: 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50 ~ p.53：
八 解脫道與慈悲心行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〔一〕人間佛教」是重於人菩薩行的，但對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」，或者會覺得離奇的。〔1〕一般稱根本佛教為小乘，想像為（出家的）隱遁獨善，缺少慈悲心的，怎麼能作為「人間佛教」──人菩薩行的根本？〔2〕不知佛法本來無所謂大小，大乘與小乘，是在佛教發展中形成的；「小乘」是指責對方的名詞。
釋尊宏傳的佛法，適應當時的社會風尚，以出家（沙門）弟子為重心，但也有在家弟子。出家與在家弟子，都是修解脫行的，以解脫為終極目標。解脫行，是以正確的見解，而引發正確的信願（正思惟──正志）。依身語的正常行為，正常的經濟生活為基，而進修以念得定，引發正慧（般若、覺），才能實現解脫。八正道的修行中，正命是在家、出家不同的。出家的以乞求信施而生活，三衣、缽、坐臥具及少許日用品外，是不許私有經濟的。在家的經濟生活，只要是國法所許可的，佛法所贊同的，都是正當的職業，依此而過著合理的經濟生活。〔1〕出家的可說是一無所有，財施是不可能的。出家人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「遊化人間」（除雨季），每天與一般人相見，隨緣以佛法化導他們。佛法否定當時社會的階級制，否定求神能免罪得福，否定火供──護摩，不作占卜、瞻相、咒術等邪命，而以「知善惡，知因果，知業報，知凡聖」來教化世人。人（人類也這樣）的前途，要自己來決定：前途的光明，要從自己的正見（正確思想）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──正當的行為中得來；解脫也是這樣，是如實修行所得到的，釋尊是老師（所以稱為「本師」）那樣，教導我們而已。所以出家弟子眾，是以慈和嚴肅、樸質清淨的形象，經常的出現於人間，負起啟發、激勵人心，向上向解脫的義務，稱為「法施」（依現代說，是廣義的社會教育）。〔2〕在家弟子也要有正見，正行，也有為人說法的，如質多長者。在家眾多修財物的施予，有悲田，那是慈濟事業；有敬田，如供養父母、尊長、三寶；有「種植園果故，林樹蔭清涼（這是印度炎熱的好地方），橋船以濟度，造作福德舍，穿井供渴乏，客舍供行旅」的，那是公共福利事業了。
佛教有在家出家──四眾弟子，而我國一般人，總以為佛教就是出家，誤解出世為脫離人間。不知「出世」是超勝世間，不是隱遁，也不是想遠走他方。佛制比丘「常乞食」，不許在山林中過隱遁的生活，所以我在『佛在人間』中，揭示了（子題）「出家，更接近了人間」，這不是局限於家庭本位者所能理解的。 
    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以釋尊時代的佛法為本，〔1〕在以原始佛教為小乘的一般人，也許會覺得離奇的。〔2〕然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脫，而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，是並不相礙的。雖受時代的局限，不能充分表達佛的本懷，但決不能說只論解脫，而沒有慈悲利他的。舉例說：〔A〕佛的在家弟子須達多，好善樂施，被稱為給孤獨長者。梨師達多弟兄，也是這樣。摩訶男為了保全同族，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。這幾位都是證聖果的，能說修解脫道的沒有道德意識嗎？〔B〕佛世的出家比丘，身無長物，當然不可能作物質的布施，然如富樓那的甘冒生命的危險，去教化麤獷的邊民，能說沒有忘我為人的悲心嗎？比丘們為心解脫而精進修行，但每日去乞食，隨緣說法。為什麼要說法？經中曾不止一次的說到。如釋尊某次去乞食，那位耕田婆羅門，譏嫌釋尊不種田（近於中國理學先生的觀點，出家人是不勞而食）。釋尊對他說：我也種田，為說以種田為譬喻的佛法。耕田婆羅門聽了，大為感動，要供養豐盛的飲食，釋尊不接受，因為為人說法，是出於對人的關懷，希望別人能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脫，而不是自己要得到什麼（物質的利益）。解脫的心行，決不是沒有慈悲心行的。
〔二〕釋尊滅後，佛教在發展中，有的被稱為小乘，雖是大乘行者故意的貶抑，有些也確乎遠離了佛法的本意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7]菩薩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8]契合釋尊正覺真精神
    菩薩  〔1〕聲聞是釋尊教化的當機，〔2〕但有極少數更能契合釋尊正覺真精神的，稱為菩薩，如彌勒、善財等。釋尊未成佛前，也稱為菩薩。[footnoteRef:30] [30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6：
    釋尊不忍世間的長此黑暗，不忘出家的初心，開始弘法工作。但釋尊完滿的自覺，為時代所限，不能徹底而詳盡的發揚，只能建立適應時機的「方便教」。
方便教，〔1〕糅合了一分時代精神──厭世的精神，使釋尊的究竟道受到限制，〔2〕但不是毫無真實。這方便教中蘊蓄的真實道，在佛法的流行中，已大大的闡發了。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19]菩薩的名義
菩薩，義譯為「覺有情」，是勇于正覺的欲求者。[footnoteRef:31] [3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71 ~ p.172：
    「菩薩」，梵語應云菩提薩埵。
〔一〕〔1〕菩提譯為覺悟，對事理能如實明白，了知人生的真意義，由此向人生的究竟努力以赴。這不是世間知識所知，唯有般若慧纔能究竟洞見的。佛是具有最高覺悟者，菩薩即以佛的大覺為理想的追求者。〔2〕薩埵譯為有情，情是堅強意欲向前衝進的力量。人和一般動物，都有這種緊張衝動的力量，所以都是有情。有的譬喻為金剛心，就是說明這種堅忍的毅力。
〔二〕合起來，菩提薩埵譯為覺有情，〔1〕有覺悟的有情，不但不是普通的動物，就是混過一世的人，也配不上這個名稱。必須是了知人生的究竟所在，而且是為著這個而努力前進的，所以菩薩為一類具有智慧成分的有情。〔2〕又可以說：菩提薩埵是追求覺悟的有情。有情雖同有緊張衝動的活力，可惜都把他們用在食、色、名位上。菩薩是把這種強毅的力量，致力於人生究竟的獲得，起大勇猛，利濟人群以求完成自己，就是吃苦招難，也在所不計。所以經裡常常稱讚菩薩不惜犧牲，難行能行。以堅毅的力量求完成自己的理想──覺悟真理，利濟人群，淨化自己，這才不愧稱為菩薩。〔3〕又，〔A〕覺是菩薩所要追求的，〔B〕有情是菩薩所要救濟的。〔A〕上求佛道，〔B〕下化有情，就是這覺有情的目的和理想。
由此看來，菩薩並不意味什麼神與鬼，是類似世間的聖賢而更高尚的。凡有求證真理利濟有情的行者，都可名菩薩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32 ~ p.33：
    〔一〕菩薩，是菩提薩埵的簡稱。薩埵是眾生──新譯有情，菩提是覺。發心上求大覺的眾生；或上求大覺，下化眾生的，名為菩薩。菩薩以菩提心為本，離了菩提心，即不名為菩薩。
〔二〕摩訶薩，是摩訶薩埵的簡稱。〔1〕摩訶譯為大；菩薩在一切眾生──凡夫，小乘中為上首，所以名摩訶薩。〔2〕還有，〔A〕薩埵，在凡夫以情愛的衝動為中心，生存鬥爭，一切互相的爭執、殘殺，都由此情愛的妄執所引發。眾生的情愛勝於智慧，所以一言一動，都以一己、一家、一族、一國的利益為前提，甚而不顧眾生多數的福樂。〔B〕菩薩發菩提心，以智慧淨化情愛，發為進趣菩提，救度眾生的願樂；於是乎精進勇猛的向上邁進，但求無上的智慧功德，但為眾生的利益，此心如金剛，勇健、廣大，所以又名摩訶薩埵（薩埵即勇心）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30 ~ p.131：
    菩薩，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菩提與薩埵的綴合語。菩提與薩埵綴合所成的菩薩，他的意義是什麼？在佛教的發展中，由於菩薩思想的演變，所以為菩薩所下的定義，也有不同的解說。
菩提（bodhi），譯義為「覺」，但這裡應該是「無上菩提」。如常說的「發菩提心」，就是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。菩提是佛菩提、無上菩提的簡稱，否則泛言覺悟，與聲聞菩提就沒有分別了。
菩（提）薩（埵）的意義，『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』，引述Har Dayal所著書所說──菩薩的七種意義；及西藏所傳，菩薩為勇於求菩提的人(20.017)。今依佛教所傳來說：
薩埵（sattva）是佛教的熟悉用語，譯義為「有情」──有情識或有情愛的生命。
〔一〕菩薩是求（無上）菩提的有情，〔1〕這是多數學者所同意的。〔2〕依古代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所傳的菩薩，也只是求無上菩提的有情。
〔二〕然求菩提的薩埵，薩埵內含的意義，恰好表示了有情對於（無上）菩提的態度。初期大乘經的〔1〕『小品般若經』，解說「摩訶（大）薩埵」為「大有情眾最為上首」，薩埵還是有情的意義。〔2〕『大品般若經』，更以「堅固金剛喻心定不退壞」，「勝心大心」，「決定不傾動心」，「真利樂心」，「愛法、樂法、欣法、熹法」──五義，解說於「大有情眾當為上首」的意義(20.018)。所舉的五義，不是別的，正是有情的特性。生死流轉中的有情，表現生命力的情意，是堅強的，旺盛的。是情，所以對生命是愛、樂、欣、熹的。
釋尊在成佛不久，由於感到有情的「愛阿賴耶，樂阿賴耶，欣阿賴耶，熹阿賴耶」，不容易解脫，而有想入涅槃的傳說(20.019)。但這種情意：如改變方向，對人，就是「真利樂心」；對正法──無上菩提，就是「愛法、樂法、欣法、熹法」心。菩薩，只是將有情固有的那種堅定、愛著的情意特性，用於無上菩提，因而菩薩在生死流轉中，為了無上菩提，是那樣的堅強，那樣的愛好，那樣的精進！Ｈ氏七義中，第六，薩埵是「附著」義；第七，是「力義」；西藏傳說為「勇心」義，都與『般若經』所說相合。
所以，菩薩〔1〕是愛樂無上菩提，精進欲求的有情。〔2〕如泛說菩提為覺，薩埵為有情（名詞），就失去菩薩所有的，無數生死中勤求菩提的特性。 ] 
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20]菩薩的修行
1. 別詳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21]在家菩薩
菩薩的修行，如本生談所說，或作王公、宰官，或作商人、農工，或作學者、航海家等。
側重於利益有情的事業，不惜犧牲自己，充滿了慈悲智慧的精進，這不是一般聲聞弟子所及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22]出家菩薩
菩薩如出家，即像《彌勒上生經》說：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」。[footnoteRef:32] [32: （1）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》卷1(CBETA, T14, no. 452, p. 418, c4-13)：
爾時，優波離亦從座起，頭面作禮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往昔於毘尼中及諸經藏說阿逸多次當作佛，此阿逸多具凡夫身，未斷諸漏，此人命終當生何處？其人今者雖復出家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，佛記此人成佛無疑，此人命終生何國土？」
佛告優波離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今於此眾說彌勒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此人從今十二年後命終，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。」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256：
又如彌勒菩薩那樣的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」，可作初學菩薩行的模範。因為如悲心不足，功德不足，急急的修定，不是落於外道「味定」，就落入聲聞「證實際」的窠臼。
禪定是六度的一度，但應先從悲智中努力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45：
真正的大乘精神，如彌勒的「不修（深）禪定，不斷（盡）煩惱」，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，在「至圓」、「至簡」、「至頓」的傳統思想下，是不可能發揚的。] 

1. 合論
這〔1〕是急于為眾而不是急於為己的；〔2〕是福慧並重而不是偏於理智的；〔3〕是重慧而不重定的；〔4〕是不離世間利濟事業而淨自心，不是厭世隱遁而求解脫的。
1. [bookmark: _Toc89945123]佛世出家聲聞近菩薩根性者，在佛法流行中漸開拓出大乘而顯釋尊正覺真義
佛世的〔1〕阿難，為了多聞正法，侍奉佛陀，不願意急證阿羅漢；〔2〕沓婆得阿羅漢後，為了廣集福德而知僧事；〔3〕富樓那冒險去化導獷悍的邊民，都近似菩薩的作風。
這類重於為他的根性，在佛法的流行中，逐漸開拓出大乘，顯示釋尊正覺的真義。[footnoteRef:33] [33: 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52 ~ p.57：
    〔一〕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，以釋尊時代的佛法為本，〔1〕在以原始佛教為小乘的一般人，也許會覺得離奇的。〔2〕然佛法的究竟理想是解脫，而解脫心與利他的心行，是並不相礙的。雖受時代的局限，不能充分表達佛的本懷，但決不能說只論解脫，而沒有慈悲利他的。舉例說：〔A〕佛的在家弟子須達多，好善樂施，被稱為給孤獨長者。梨師達多弟兄，也是這樣。摩訶男為了保全同族，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。這幾位都是證聖果的，能說修解脫道的沒有道德意識嗎？〔B〕佛世的出家比丘，身無長物，當然不可能作物質的布施，然如富樓那的甘冒生命的危險，去教化麤獷的邊民，能說沒有忘我為人的悲心嗎？比丘們為心解脫而精進修行，但每日去乞食，隨緣說法。為什麼要說法？經中曾不止一次的說到。如釋尊某次去乞食，那位耕田婆羅門，譏嫌釋尊不種田（近於中國理學先生的觀點，出家人是不勞而食）。釋尊對他說：我也種田，為說以種田為譬喻的佛法。耕田婆羅門聽了，大為感動，要供養豐盛的飲食，釋尊不接受，因為為人說法，是出於對人的關懷，希望別人能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脫，而不是自己要得到什麼（物質的利益）。解脫的心行，決不是沒有慈悲心行的。
〔二〕釋尊滅後，佛教在發展中，有的被稱為小乘，雖是大乘行者故意的貶抑，有些也確乎遠離了佛法的本意。〔1〕如〔A〕佛世的質多長者，與比丘大德們論到四種三昧（或作「解脫」）──無量三昧，空三昧，無所有三昧，無相三昧。無量三昧是慈、悲、喜、捨──四無量心。慈是給人喜樂，悲是解除人的苦惱，喜是見人離苦得樂而歡喜，捨是怨親平等：慈悲等是世間所說的道德意識了。但在離私我、離染愛──空於貪、瞋、癡來說，無量與空、無所有、無相三昧的智證解脫，卻是一致的，這是解脫心與道德心的不二。〔B〕但在（小乘）佛教中，無量三昧被解說為世俗的，也就是不能以此得解脫的。〔2〕又如〔A〕戒，在律師們的心目中，是不可這樣，不可那樣，純屬法律的，制度的。有的不知「毘尼是世界中實」，不知時地的適應，拘泥固執些煩瑣事項，自以為這是持戒。〔B〕然三學中戒 [尸羅]的本義，並不如此，如說：「尸羅（此言性善）。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，是名尸羅。或受戒行善，或不受戒行善，皆名尸羅」；「十善道為舊戒。……十善，有佛（出世）無佛（時）常有」（『大智度論』卷一三、四六）。尸羅，古人一向譯作「戒」，其實是「好行善道，不自放逸」，也就是樂於為善，而又謹慎的防護（自己）惡行的德行。這是人類生而就有的，又因不斷為善（離惡）而力量增強，所以解說為「性善」，或解說為「數習」。尸羅是人與人間的道德（狹義是「私德」）軌範，十善是印度一般的善行項目，所以不只是佛弟子所有，也是神教徒，沒有宗教信仰者所有的。尸羅，是不一定受戒（一條一條的「學處」，古人也譯為戒）的，也是可以受的。受戒，本是自覺的，出於理性，出於同情，覺得應該這樣的。如十善之一──不殺生，經上這樣說：「斷殺生，離殺生，棄刀杖，慚愧，慈悲，利益安樂一切眾生」（『增支部』「十集」）。「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殺彼？作是覺已，受不殺生，不樂殺生」（『雜阿含經』卷三七）。不殺生，是「以己度他情」的。我不願意被殺害，他人也是這樣，那我怎麼可以去殺他！所以不殺生，內心中含有慚愧──「崇重賢善，輕拒暴惡」的心理；有慈悲──「利益眾生，哀愍眾生」的心理（依佛法說：心是複雜心所的綜合活動）。不殺生，當然是有因果的，但決不是一般所說的那樣，殺了有多少罪，要墮什麼地獄，殺不得才不殺生，出於功利的想法。不殺生（其他的例同），實是人類在（緣起的）自他依存中，（自覺或不自覺的）感覺到自他相同，而引發對他的關懷與同情，而決定不殺生的。釋尊最初的教化，並沒有一條條的戒──學處，只說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」；「身清淨，語清淨，意清淨，命清淨」。一條一條的戒，是由於僧伽的組合，為了維護僧伽的和、樂、清淨而次第制立的。制戒時，佛也每斥責違犯者沒有慈心。可見（在僧伽中）制定的戒行（重於私德），也還是以慈心為本的。我曾寫有『慈悲為佛法宗本』，『一般道德與佛化道德』，可以參閱。
〔3〕總之，〔A〕佛說尸羅的十善行，是以慈心為本的；〔B〕財與法的布施；〔C〕慈、悲、喜、捨三昧的修習，〔a〕達到遍一切眾生而起，所以名為無量，與儒者的仁心普洽，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相近。〔b〕但這還是世間的、共一般的道德，偉大的而不是究竟的；偉大而究竟的無量三昧，要通過無我的解脫道，才能有忘我為人的最高道德。 
    〔三〕「初期大乘」是菩薩道。菩薩道的開展，來自釋尊的本生談；「知滅而不證」（等於無生忍的不證實際）的持行者，可說是給以最有力的動力。菩薩六度、四攝的大行，是在「一切法不生」，「一切法空」，「以無所得為方便」（空慧）而進行的。
不離「佛法」的解脫道──般若，只是悲心要強些，多為眾生著想，不急求速證而已。 ] 


[bookmark: _Toc89945124]附錄：提婆達多的五法是道
（1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p.33 ~ p.34：
提婆達多，佛之堂弟而從佛出家者。受韋提希子阿闍世之敬禮，染著利養，乃與阿闍世謀，勸殺父王頻毘娑羅為新王，己則殺佛別創新教為新佛。彼欲害佛者數次，初放醉象，次使狂人，後投大石，而皆目的不果。乃自稱大師，創五法是道，毀八正道非道。
五法者：一、盡形壽著糞掃衣；二、盡形壽常乞食；三、盡形壽唯一坐食；四、盡形壽常露坐；五、盡形壽不食一切魚、肉、血味、鹽、酥、乳等（或作：不食鹽；不食酥乳；不食魚肉；常乞食；春夏八月露坐，四月住草庵）。觀其五法之峻嚴，頗類耆那苦行之教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22 ~ p.23：
    提婆達多所標榜的，主要是「五法」，廣律中都有說到，『四分律』敘述得最明白。提婆達多以為：「如來常稱說頭陀少欲知足樂出離者，我今有五法，亦是頭陀勝法，少欲知足樂出離者：盡形壽乞食，盡形壽著糞掃衣，盡形壽露坐，盡形壽不食酥鹽，盡形壽不食魚及肉」（『四分律』五）。這是與頭陀行相近的；頭陀行值得稱讚，這五法可說更精嚴些。於佛法缺少正見的，會迷迷糊糊的跟著走，還自以為了不起呢！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24 ~ p.28：
要知提婆達多的五法與佛法，完全不同，試以兩點來說明：
    一、〔1〕提婆達多的五法，是絕對的苦行主義，盡形壽奉行而毫無通變。自以為：「出家求道，宜應精進。瞿曇沙門亦有此五法，但不盡形壽；我今盡形壽受持此法」（『善見律』一三）。〔2〕釋尊是中道主義：鹿野苑最初說法，即揭示了不苦不樂的中道行。這不是偏激的一邊，而是有通變性，寬容性，多方適應性的。〔A〕如佛說四依（四聖種），是出家者立下決心，作最艱苦的準備。出家依信眾而生活，不一定能四事具足；如遇到生活艱苦的時候，那是意料中事，能忍受艱苦，身心安定而不失道念（否則就退心了）。實際上，出家受四依法，並不是一定非苦不可。所以不一定乞食，也可以受請；不一定糞掃衣，也可以受施衣；不一定樹下坐，也可以住房舍重閣；不一定陳棄藥，也可以食酥等。〔B〕又如十二頭陀行，佛也曾讚歎。那因為有些苦行根性，愛好這些苦行。其實修解脫行的，不一定要修頭陀行。如修八正道，頭陀行者可以解脫；人間比丘也可以解脫；在家弟子享受豐富，也可以解脫。以釋尊自身來說，沒有修頭陀行，有時受百味飲食，價值百千兩金的金縷衣，高樓重閣，百千人共住，豈不也還是少欲知足，樂獨住嗎？
眾生根性不等，如一定受五法，或持十二頭陀行，那只能適應少數人，而反障礙了多數人出家修學。所以釋尊不同意提婆達多的五法，如『善見律』（一三）說：「若許調達五法者，多有善男子出家，若受持此法，則於道有（障礙）難」。又如『薩婆多毘尼毘婆沙』（三）說：「此五法，佛常日讚歎。……所以讚歎者，云四聖種能得八正道，成四沙門果。今調達倒說云：八聖道趨向泥洹，反更遲難。修行五法以求解脫，其道甚速；是故說為非法」。這是說，〔1〕佛制四聖種（四依），只是為了比丘依信眾而生活，得來不易，所以不可不得少為足，隨緣修行，修八聖道而證聖果。〔2〕而調達卻重於苦行，以為八聖道不夠精進；修精苦的五法，才容易得道。這是落入苦行主義，所以是「非法」。
苦行主義是：學道非盡形壽修苦行不可；修苦行才容易解脫。這種偏激的苦行主義，與佛的中道主義不合，所以提婆達多以五法為教，造成了破僧的局面。 
    二、〔1〕釋尊的中道行，我曾解說為「以智化情」。換言之，中道的佛法，不重於事相的物欲的壓制，而重於離煩惱，顯發心清淨性，解脫自在。〔2〕而提婆達多的五法，卻是重於物欲的壓制。越著重這方面，就越流於苦行。
〔1〕上面曾說到：提婆達多說法的要點是：「心法修心法，是比丘能自記說：我已離欲，解脫五欲功德」（『雜含』一八‧四九九）。可見提婆達多的修心決要，是壓制物欲。不受五欲（微妙的色聲香味觸）功德，專精苦行，養成厭惡五欲，不再愛好五欲的習性。稱之為離欲，解脫，以為是真解脫了。〔2〕這樣的修心法，淺些的是戒行，深些的是定行（定是離欲的，喻為「如石壓草」）。不知道煩惱絲毫未動，只是暫時潛伏而已。一遇因緣，貪瞋癡全部發動，定也退了，神通也失了，戒也會犯了。所以佛說：惟有「智慧成就者，此是第一之義」。
〔1〕提婆達多重於精苦的戒行，定行，重在外在物欲的克制，而不修內心智證的淨化，〔2〕所以舍利弗批評他：「何不說法言：比丘心法善修心，離欲心，離瞋恚心，離愚癡心」而得心解脫呢！ 
    這樣，〔1〕佛說的中道行，是寬容而多樣性的，不是偏激的兩邊。修心方面，是以智證法性而銷融情欲，而不是專在物欲的壓制上做工夫。〔2〕而提婆達多的五法，偏於苦行；修心偏於壓制物欲。
在一般看來，也許覺得他精苦卓越，比釋尊的正法更高妙呢！提婆達多不也自以為：「瞿曇沙門亦有此五法，但不盡形壽，我今盡形壽受持此法」；自以為「頭陀勝法」嗎？
提婆達多標榜這五法，以為勝於釋尊的中道，這當然會因此而破僧了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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